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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公司”）编制的《河

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执行了鉴证工作。 

森源电气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交易所相关规定编

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其他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森源电气公司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2020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森源电气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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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或“公司”）于 2019 年 9 月收购

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城市环境”）100%股权，原股东对森

源城市环境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作出了承诺，并约定了未完成承诺业绩时原股东应当承担的

业绩补偿责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就森源城市环境 2020 年度承诺业绩完成

情况说明如下： 

一、收购股权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6日和 2019年 10月 8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森

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河南森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集团”）和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重工”）

合计持有的森源城市环境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森源城市环境 100%股权，

森源城市环境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森源城市环境基本情况 

名称：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北五路 56 号河南森源集团院内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庆珍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2MA3XH11T1N 

经营范围：道路机械清扫保洁、冲刷、喷雾降尘、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垃圾分类服务、

冬季除雪服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含餐厨垃圾）；园林绿化工程；移

动厕所服务；环卫清洁服务；环卫技术开发、咨询；环卫工程设计；环卫设备（机械）销售、

租赁、运营维护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机械电器设备销售；环卫基础设施管理；市政工程

施工、养护；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水电安装。 

森源城市环境成立于 2016 年 12月 7日，专业从事于城市、城乡环卫市场化服务。近年

来，依托智能环卫装备优势，大力开展环卫市场服务及垃圾分类等业务，建成了城乡环卫一

体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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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股权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9年 6月 30日，森源环境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1,606.83万元，经收益法评

估，森源环境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5,177.21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43,570.38 万元，

增值率 375.39%。 

以北京中锋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根据评估值确定价格，并综合考虑森源城

市环境财务和业务状况及发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森源城市环境 100%股权评

估值为 55,177.21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确定的交易标的资产森源城市环境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55,177.21 万元。 

（三）收购股权交接情况 

根据公司与森源集团、森源重工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019 年 10 月 29 日，森源城市环境已在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妥变更

登记，并更换了新的工商营业执照，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实施完毕。 

二、业绩承诺情况 

2019 年 9月 26日，森源集团、森源重工作为业绩承诺方与本公司签订了《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利润补偿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各方同意，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含实

施完毕当年），即 2019年度、2020 年度、2021年度。 

森源城市环境对 2019年度至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预测及业绩承诺方承诺的各年度末累积净利润数如下： 

期  限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预测净利润数（万元） 5,324.29 7,968.35 11,430.98 

各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万元） 5,324.29 13,292.64 24,723.62 

森源城市环境在利润补偿期间截至当期期末实现的累积净利润不低于其承诺的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否则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依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二）实际净利润数 

各方一致确认，交易实施完毕后，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的各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森源城市环境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森源城市环境实际净利润数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

报告所载森源城市环境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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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补偿方式 

各方一致确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如森源城市环境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业绩承诺方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补偿义务人当期需要向公司承担补偿

义务，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偿。 

现金补偿数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森源城市环境 100%股权交易作价-已补

偿金额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森源城市环境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XYZH/2020ZZA10072）。经审计，森源城市环境 2019 年度实现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459.2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5,373.26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森源城市环境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XYZH/2021ZZAA30352）。经审计，森源城市环境 2020 年度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993.7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7,937.77 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311.03

万元。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2019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 5,324.29

万元，2020 年度预测净利润 7,968.35 万元，截至 2020 年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 13,292.64

万元，森源城市环境实现了承诺净利润，该部分业绩承诺已履行完毕。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